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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股交易收费 6 月起降 25%

降低 A 股交易收费预计年省 30 亿，沪深两市上调上市企业相关费用

沪深交易所 4 月 30 日宣布，从 6 月 1 日开始下调目前的交易经手费，经手费下降有望降低投资者的

交易成本。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也宣布降低沪市的过户费，A 股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总体降幅为 25%。

明显降低交易成本

调整后， 沪深证券交易所的 A 股交

易经手费将按照成交金额的 0 .087

‰

双

向收取； 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 A 股交

易过户费将按照成交金额的 0 .375

‰

双

向收取。

从沪市看， 交易经手费从交易额的

0.11

‰

降低至 0.087

‰

，深交所从 0.122

‰

降

低至 0.087

‰

；沪市的交易过户费（由登记

结算公司收取）从 0.5

‰

降低至 0.375

‰

，深

市维持 0.0255

‰

不变。

全年将少收 30 亿 减轻投资者负担

一边是股民赔得太多了， 一边是交易

商赚得太多了。 对于在此关键点位推出降

低交易费用的举措，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

示，证券交易相关收费取之于市场、用之于

市场， 此前执行的收费标准是根据当时市

场规模和环境确定的。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，

资本市场规模扩大， 上市公司数量和股票

成交量有了显著增长， 交易基础设施得到

较大改善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化解，为

降低市场相关收费奠定了基础。

证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， 此次降低 A

股交易相关收费， 预计年度总额会达到约

30 亿元，将明显降低市场交易成本，减轻投

资者负担，有利于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。

券商让利余地或增多

不过，从直接影响看，这些费用的调

整未必会落实到投资者身上。 上海证券

交易所公布的收费标准显示， 经手费由

会员（券商）交上交所；而深交所刊载的

收费标准显示， 经手费最终包含在佣金

当中。

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

登新表示，降低 A 股交易经手费，与投资者

交易成本的降低没有直接关系， 但这为券

商从佣金角度对投资者有一些让利留下了

余地。

但从券商全行业营业收入看，2011 年

全行业营业收入接近 1400 亿元，30 亿元的

利好对券商业绩的实质性改善有限。

企业上市成本大涨

当日，证监会同时也表示，为了优化

证券交易所收费结构，沪深证券交易所将

按照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分档收取上市初

费和上市年费，并对创业板公司实行减半

收取。

在上市初费和上市年费的收取上，两

个交易所的标准统一，分五档收取。

股本规模 2 亿以下的公司上市初费 30

万元，此后维持上市的年费为 5 万元；而收

取额度最高的 8 亿股以上的公司， 上市初

费 65 万元，年费 15 万元。

对于创业板公司，上述费用减半征收。

但对比沪深交易所此前网页上披露的

收费标准，上市初费和年费都出现了提升。

上交所网站显示， 此前企业上市初费最高

不超过 3 万元， 年费最高不超过 6000 元；

深交所上市初费 3 万元， 上市月费最高

2500 元，折合成年费不超过 3 万元。

不过证监会同日表示， 下一步降低信

息披露成本等市场运行费用的措施也在研

究之中。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，信息披露成本

要远大于上市年费的成本。

■

追问 沪深交易所每年收多少费？

针对 4 月 30 日 A 股交易费下调一事，

有网民对沪深交易所目前的收费状况迷惑

不解。

据了解， 沪深交易所的性质与上市的

港交所不同，并不以盈利为目的。 但从收入

水平上看， 会员制的沪深交易所的收入不

逊于主要上市交易所。

沪深交易所刊载的收费结构显示，其

收入主要来源于交易、上市和席位三部分。

其中交易收入主要是股票、 基金、债

券、回购交易的经手费，而上市部分主要是

包括 A 股在内的各类证券的上市初费和年

费， 另一部分是券商和机构租用交易席位

和交易单元的费用， 此前上交所收费标准

显示，一个席位的年租金为 60 万元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2011 年 A、B 股成交

42.16 万亿元。 按照沪深两所经手费的较低

值计算， 沪深交易所仅在经手费一项上的

收入也超过 92.7 亿元。此外，交易所旗下的

证券信息公司还通过信息授权等业务获得

收入。

相较之下， 港交所 2011 年年报显示，

全年收入仅有 78.55 亿港元， 约合人民币

63.66 亿元。

不过沪深交易所自身并不公开披露其

年报和盈利情况， 此前记者曾在两会期间

向交易所人士询问， 深交所仅答复在深交

所楼内可查阅其年报，并不对外公开。

■

相关

退市制度出新规

“垃圾股”有望

退出 A 股市场

4 月 29 日， 深交所

发布《关于改进和完善主

板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

退市制度的方案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，新增和变更了七

项退市条件；同时，上交

所也发布了《退市制度征

求意见稿》， 而根据该方

案，上交所上市公司新增

了 8 条退市条件。

深交所：

拟严格公司申请恢复上市的程序

据介绍，深交所提出的方案中，将改进恢复上市

的条件和程序。 针对公司暂停上市后长期“停而不

退”的现象，为避免部分公司通过不当操纵资产重组

或重整程序拖延和规避退市， 拟严格公司申请恢复

上市的程序， 明确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后补充提供其

恢复上市申请材料的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30 个交易

日；同时，为遏制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后通过各种方式

规避退市，拟完善上市公司恢复上市的审核标准，参

照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计算方法， 以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作为盈利判断标准。

上交所：

最近年度连续亏损要退市

同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《关于完善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根据该方案， 上交所上市公司新增 8 条退市条

件：分别是关于净资产和营业收入的退市条件、关于

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退市条件、 关于股票成交量和股

票成交价格的退市条件。

按照现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，目前上交所上市公

司主要退市条件包括：（1）最近年度连续亏损；（2）未

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；（3）未改正

财务会计报告中的重大差错或虚假记载；（4）股权分

布不符合上市条件；（5）股本总额发生变化不再具备

上市条件；（6）宣告破产；（7）公司解散。（本报综合）


